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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民生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MC00-0017-6005地块1#、2#商业、商务办公楼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北京远创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MC00-0017-6005地块1#、2#商业、商务办公楼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不动产权属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新天地项目面积清单》及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47869.07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4907.15平方米，办公用房42961.92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用房。
（2）相关规划文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15规（门）建字0023号、建设单位：北京远创置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名称：1#商业、商务办公楼等3项（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MC00-0017-6005等地块（S1线区域组团02地块中间地块）商业金融及医疗卫生项目）、建设位置：门头沟区石龙街区、建设规模：58504.32平方米）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2016]施[门]建字0027号、建设单位：北京远创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名称：1#商业、商务办公楼等3项、3#商业、商务办公楼等5项（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MC00-0017-6005等地块（S1线区域组团02地块中间地块）商业金融及医疗卫生项目）#商业、商务办公楼、2#商业、商务办公楼、3#商业、商务办公楼、4#商业、商务；建设地址：门头沟区石龙街区、建设规模：131232.41平方米、合同价格：40768.2599万元、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远洋国际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郑世伟、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黄迅、总监理工程师：韩文明、合同工期778天）

（3）项目区域情况

项目概况：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为2栋地上21层地下3层的商务办公楼，地上1至2层为商业用房， 3至21层为办公用房，地下为车库及设备用房。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已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和二次结构工程。
位置概况：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咨询对象所属项目东至华润悦景湾，南至远洋新天地一期，西至龙湖长安天街店，北至金安路。

交通状况：周边道路状况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有992、m1、m27等公交路线及地铁S1号线经过，停车便捷程度较好，交通便捷度一般。
周边配套：周边2公里内有购物场所（龙湖长安天街店）、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银行）、学校（北京八中京西校区、门头沟永定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6月30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建造完成后并顺利通过竣工备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估价方法：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在认真分析研究咨询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用途为商业、办公，周边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在此次咨询目的下，应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6月30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商业用房销售均价为56803元/平方米，办公用房销售均价为32314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由于疫情原因，评估专业人员未能对咨询对象进行实地查勘，本次咨询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现有资料以及委托人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察的情况下对咨询对象价格作出初步估算，该估价结果为初步测算结果，经现场勘察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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